








 答區議會文件 2018／第 36 號  

（於 24.4.2018 會議討論）  

 

 

有關「要求加強打擊『假難民』罪行」的回應  

 

 

自政府於2016年就處理免遣返聲請的策略展開全面檢討，已

先後落實多項措施，包括盡量防止可能提出聲請的人抵港、

加快就積壓的聲請展開審核程序、縮短審核每宗聲請所需的

時間、增加酷刑聲請上訴委員會（上訴委員會）的委員人數

和秘書處人手，以及加快將聲請被拒的人遣送離開香港，並

加強針對非法工作等罪行的執法行動。有關工作已取得一定

成效，當中主要包括  -  

 

(1)   防止可能提出聲請的人抵港：自 2016 年 2 月，政府與

內地展開聯合打擊非華裔非法入境者的專項行動，全面

打擊人蛇集團的活動。同時，警務處、入境事務處（入

境處）及香港海關等一直採取全面的海陸邊界佈防及執

法，致力打擊一切有關非法入境的活動。另外，政府在

2016 年 5 月 20 日修訂法例，大大提高對偷運巴基斯坦、

印度、孟加拉、尼泊爾、斯里蘭卡等國籍人士的人蛇集

團的刑罰，至最高監禁 14 年，以及罰款至 5 百萬港元。 

 

此外，入境處於 2017 年 1 月開始向印度籍旅客實施「網

上預辦入境登記」的規定，防止屬高風險類別的人士藉

免簽證訪港待遇來港，以加強出入境管制及便利真正的

旅客前往本港。自措施實施以來，印度籍旅客來港後逾

期逗留的數目較之前下降 80%。  

 

上述措施成效顯著。非華裔非法入境者的數目自 2016

年下半年起顯著回落。2017 年全年，被截獲或自首的非

華裔非法入境者有 893 人（月均 74 人），較 2016 年（月

均 185 人）減少了 60%，較 2015 年高峰期（月均 318

人）更減少了 77%。2018 年首 3 個月，截獲或自首的

非華裔非法入境者有 136 人（月均 45 人），較 2017 年

再減少 39%。  

 

2017 年，入境處接獲 1 843 宗免遣返聲請（月均 154

宗），較 2016 年（全年 3 838 宗，月均 320 宗）減少

了 52%，，較 2015 年高峰期（全年 5 053 宗，月均 421

宗）更減少了 63%。2018 年首 3 個月，入境處接獲 315



宗聲請（月均 105 人），較 2017 年再減少 32%。  

 

(2)   加快審核積壓聲請：入境處透過靈活調配人手及優化工

作流程，確保高效率的審核程序。入境處處理每宗聲請

的時間（從展開審核程序到入境處作出決定），已由統

一審核機制實施初期平均約 25 星期，加快至現時平均

約 10 星期。另一方面，政府於 2017 年 9 月推行「為免

遣返聲請人提供公費法律支援試驗計劃」，與當值律師

服務的「免遣返聲請法律支援計劃」同時運作，將每天

可以展開審核程序的聲請數目，由當值律師服務的上限

每天 13 宗，增加近 8 成至每天 23 宗，可支援入境處每

年審核 5 000 宗聲請的目標。  

 

2017年，入境處就 4 182宗聲請作決定，較 2016年（3 218

宗）增加 30%；2018 年首 3 個月，入境處就 1 352 宗（月

均 451 宗）聲請作出決定，較 2017 年（月均 349 宗）

增加 29%。截至 2018 年 3 月底，有 4 420 宗聲請尚待

入境處審核，較 2017 年同期（8 956 宗）減少  51%，

較 2016 年 3 月底高峰期（11 201 宗）減少 61%。  

 

為加快處理上訴個案，自 2016 年 7 月起，政府亦已委

任多名新委員加入上訴委員會，令委員人數由原來的 28

人，增加至現時的 102 人，並為該秘書處增加人手和其

他配套設施。2017 年，上訴委員會所作出的決定比 2016

年增加了 3.8 倍，預計於 2018 年會再進一步增加。  

 

(3)   將聲請被拒者盡快遣返：隨着預計將完成處理的聲請將

繼續增加，入境處亦已加快遣送程序，包括與聲請主要

來源國的政府、航空公司及其他政府部門展開討論，提

升遣送工作的效率，以確保盡快將聲請被拒絕的人士遣

離香港。入境處亦積極尋求各種能進一步提升遣送行動

效率的方法，例如利用包機執行大規模遣送行動。於

2017 年 12 月 28 日及 2018 年 2 月 12 日，入境處成功利

用包機將 88 名越南非法入境者遣送離開香港。  

 

2017 年，共 4 139 名非華裔人士被遣離香港（包括約

2 500 名免遣返聲請被拒、被撤回、無法跟進或自願遣

返的人），較 2016 年的 2 922 人增加超過 40%。  

 

(4)  羈留及執法：《入境條例》（第 115 章）賦予入境處權

力羈留正在等候審核免遣返聲請或面臨遣送程序的人



士。有關羈留權力受制於普通法的 Hardial Singh 原則，

即若免遣返聲請審核程序及遣送程序不能在合理時間內

完成，有關人士便不能被長期羈留。政府正循法律、公

眾安全及資源等角度研究不同措施，包括是否有更多羈

留設施可用，以及為羈留設施的管理提供更有效的支援。 

 

另一方面，為減少免遣返聲請人從事非法工作的經濟誘

因，入境處繼續加強針對有關地區的工廠、酒樓、食物

製造工場、正進行裝修的單位、廢料回收工場、貨櫃場

及貨倉等地點進行巡查、收集情報，並在適當時進行執

法行動（包括有需要時與其他執法機構採取聯合行

動）。2017 年，入境處展開了 758 次針對非華裔非法勞

工的行動（較 2016 年增加 27%），共拘捕了 478 名非

華裔非法勞工及違反其他入境罪行（如非法逗留或管有

偽造身份證）的人，以及 270 名本地僱主。同時，入境

處亦會繼續加強宣傳，提醒僱主僱用不可合法受僱的人

屬嚴重罪行，會被判即時入獄。  

 

此外，警方一直關注非華裔人士在港犯案及參與三合會

活動的情況。為專注研究相關問題、制訂策略及統籌打

擊行動，警隊於 2011 年成立「非華裔人士參與有組織

罪案及三合會活動工作小組」，並由有組織罪案及三合

會調查科總警司擔任主席，成員包括刑事情報科及各總

區刑事部的代表。2017 年，有組織罪案及三合會調查科

推出新策略，強調從四方面應對非華裔人士犯案的問

題，包括訓練、情報收集及分享、多機構合作及優化執

法行動。  

 

(5)  未來工作：除持續進行上述措施，政府亦會就修訂《入

境條例》提出建議，以加快上述審核程序和就相關事宜

訂定條文，包括清楚訂明審核程序，收緊時限，禁止拖

延，以及加強入境處羈留的權力等。政府會適時向立法

會保安事務委員會滙報，目標在明年初向立法會提交條

例草案。  
 

 

保安局  

入境事務處  

2018 年 4 月  


